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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林科技）2025 年 1-9 月、2024 年度、2023 年度、2022 年度的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明细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国林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2023〕65 号公告)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国林科技管理层编制

的上述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

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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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获取有关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相关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国林科技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规定，

公允反映了国林科技 2025 年 1-9 月、2024 年度、2023 年度、2022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国林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本报告作为国林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蔺自立

中国注册会计师：

时彦芳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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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62,479.28 -28,337.49
-158,931.86

213,467.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7,983,513.77 3,251,189.20 251,596.57 227,724.2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696,868.45 1,916,385.23 702,137.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384,544.26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合并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306,350.64 -20,000.00
-175,650.60

-152,000.00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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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一次性影响

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工薪酬的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9,102.31 -249,182.63 253,489.64 217,359.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1,189.60 39,188.43 59,081.91 61,497.17

小 计 8,081,844.21 5,293,787.00 229,585.66 1,270,184.95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1,183,250.34 920,087.95 22,867.52 201,644.67

少数股东损益 25,047.82 -502,531.84 -59.87 250.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873,546.05 4,876,230.89 206,778.01 1,068,289.9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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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明细如下：

补助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未经审计）

稳岗补贴款 178,107.29 21,174.53

稳定就业专项奖励款 525.99

吸纳高校毕业生补贴 5,679.00 11,012.60

山东省名牌奖励 20,000.00

科技专项资金补助 100,000.00

社保补贴款 308,406.48 138,917.45 12,580.71 94,685.64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一次性扩

岗补助
4,500.00 148,918.22 7,500.00 1,500.00

石河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项目推

进贡献奖
200,000.00

新疆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社保批量

代发户社保补贴费用
1,500.00 1,500.00 30,515.8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财政局 2023 年就业补贴
1,000.00

青岛市市北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2023年第四批先进制造业发展资金
1,280,000.00

环保局“创 A晋 B”奖金 1,000,000.0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十工业和信

息化局中小微企业专项资金
400,000.00

工信局 2024 中小微工业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
200,000.00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高新技术企业奖

励拨款
45,000.00 55,000.00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扶持资

金
7,276,000.00

新疆生产兵团第八师商务局资金补

贴
170,000.00

合计 7,983,513.77 3,251,189.20 251,596.57 227,724.23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2025 年 1-9 月、2024 年度、2023 年度、2022 年度，公司收到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

还分别为 51,189.60 元、39,188.43 元、59,081.91 元、61,497.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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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外，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未

列举的项目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项目如下：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未

列举的项目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项目。

四、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如下：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青岛国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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